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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19）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

業績

保利（香港）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
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往年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67,190 473,590
銷售成本 (275,302) (308,551)

毛利 291,888 165,039
其他經營收入 13,821 8,492
行政開支 (162,236) (128,493)
無形資產攤銷 － (399)
遞延特許權收入攤銷 14,954 14,954
投資物業之重估增值 23,752 24,636
酒店物業之重估增值（減值） 4,148 (4,148)
證券投資減值虧損 (3,790) (13,470)
其他投資之未變現持有收益 300 1,798

經營溢利 3 182,837 68,409
融資成本 4 (16,985) (20,23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5 － 21,205
出售聯營公司虧損 6 (13,811) －
出售終止經營業務收益 7 54,637 －
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商譽攤銷 (12,714) (12,68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253 36,532
共同控制企業貸款準備 (2,615) (1,166)

除稅前溢利 198,602 92,062
稅項 8 (9,271) (5,62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89,331 86,436
少數股東權益 (24,334) (15,189)

本年度溢利 164,997 71,247

擬派末期股息 9
－每股 0.03港元（二零零三年： 0.06港元） 26,865 54,520

每股盈利 10
－基本 18.61仙 8.82仙

－攤薄 18.35仙 8.8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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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近 期頒佈之會計準則所產生之潛在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零四年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
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以下統稱「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由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此等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本集團已開始研究該等新財務申報準則之潛在影響，惟目前未能確定該等新香
港財務申報準則是否將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造成重大影
響。該等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可能會影響日後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
式。



3

2. 業 務及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將業務劃分為六個經營分部，分別為電力及熱氣供應、物
業投資及管理、製造及傳媒、金融服務、酒店及餐廳業務及航運。本集團按上
述分部呈列其主要分部資料。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航運業務已終止經營（附註 7）。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
電力 物業 酒店 經營

及熱氣 投資 製造及 金融 及餐廳 業務

供應 及管理 傳媒 服務 業務 航運 扣減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

收入
對外收入 151,738 83,643 74,592 38,876 68,760 149,581 － 567,190
分部間收入 * － 6,900 － 4,848 － － (11,748) －

總收入 151,738 90,543 74,592 43,724 68,760 149,581 (11,748) 567,190

經營溢利（虧損）貢獻 23,201 54,963 (3,387) 12,920 18,084 104,285 － 210,066

中央行政支出 (27,229)

經營溢利 182,837
融資成本 (16,985)
出售終止經營業務收益 － － － － － 54,637 54,637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虧損 － － (13,811) － － － (13,811)

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
商譽攤銷 (433) － (12,281) － － － (12,71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0,113 3,317 (6,274) 97 － － 7,253
共同控制企業
貸款準備 － (2,615) － － － － (2,615)

除稅前溢利 198,602
稅項 (9,27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89,331

* 分部間收入乃按集團公司間釐定及同意之條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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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營業額按客戶之所在地分析如下：

中國 * 全球
香港（香港除外） 其他地區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5,417 392,192 149,581 567,190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集團之終止經營業務收入 149,58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59,155,000港元）主要
產生自全球其他地區。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
電力 物業 酒店 經營

及熱氣 投資 製造及 金融 及餐廳 業務

供應 及管理 傳媒 服務 業務 航運 扣減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

收入
對外收入 190,258 95,707 54,253 46,782 27,435 59,155 － 473,590
分部間收入 * － 8,650 － 11,817 － － (20,467) －

總收入 190,258 104,357 54,253 58,599 27,435 59,155 (20,467) 473,590

經營溢利（虧損）貢獻 26,029 38,756 (841) 10,405 (2,109) 17,552 － 89,792

中央行政支出 (21,383)

經營溢利 68,409
融資成本 (20,23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21,205 － － － － － 21,205
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
商譽攤銷 － － (12,688) － － － (12,68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6,942 23,714 (4,192) 68 － － 36,532
共同控制企業
貸款準備 － (1,166) － － － － (1,166)

除稅前溢利 92,062
稅項 (5,62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86,436

* 分部間收入乃按集團公司間釐定及同意之條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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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營業額按客戶之所在地分析如下：

中國 全球
香港 （香港除外） 其他地區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9,093 365,342 59,155 473,590

3. 經 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與攤銷 77,041 70,429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351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326 4,760

及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61 －

4. 融 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5,168 17,633
－於五年後償還 1,817 2,597

16,985 20,230

5. 出 售附屬公司收益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指於二零零三年以總代價約 66,884,000港元出售本集團於新中
港電力（嵊州）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及其於嵊州新中港熱電有限公司 52%權益，
並經變現負商譽 13,835,000港元及其他儲備 705,000港元後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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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 售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此 項 指 以 總 代 價 約 15,036,000港 元 出 售 本 集 團 擁 有 20%股 權 之 非 上 市 聯 營 公 司
Skywin China Limited並扣除商譽變現 24,509,000港元後之虧損。

7. 出 售終止經營業務收益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本集團訂立協議出售兩艘船舶（名為「海吉」及「海康」），
代價分別為 27,175,000美元（相等於約 211,965,000港元）及 25,175,000美元（相等於
196,365,000港元）。船舶「海吉」已於年內完成售出，並為本集團產生 54,637,000港
元之收益。

船舶「海康」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完成售出。

於年內，航運業務對本集團經營現金流入淨額帶來 104,000,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 18,000,000港元）之貢獻。

8. 稅 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開支包括：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所得稅 6,080 4,470

6,080 4,470
分佔聯營公司之稅項 3,191 1,156

9,271 5,626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計算。

中國所得稅乃按中國有關法例及法規計算。

於本年度或結算日，本公司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7

9. 股 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 0.02港元（二零零三年：無） 17,908 －
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每股 0.06港元（二零零二年：無） 53,706 －

71,614 －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0.03港元（二零零三年： 0.06港元），惟須待股東於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10. 每 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四年月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
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年內溢利 164,997 71,247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86,517,392 807,527,241
有關購股權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影響 12,697,607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99,214,999 807,527,241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高於該年
度之平均每股市價，故並無呈列該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11. 撥 至及撥自儲備

於年內，一中國附屬公司已從累計溢利撥款至本集團應佔 884,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 1,562,000港元）之中國法定儲備。

於年內，購回股份之面值 7,43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無）由累計溢利轉撥至資
本贖回儲備，而購回股份之溢價 14,27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無）則自累計溢利
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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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資 本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下列各項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
撥備之資本開支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 － 13,463
－收購非上市公司之權益 266,094 78,110

266,094 91,573

有關下列各項已授權但未訂約
之資本開支：
－收購非上市公司之權益 － 71,000

－ 71,000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
股 0.03港元（二零零三年： 0.06港元），倘此項建議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
大會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則擬派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派發予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本公司於期內亦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符合出席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獲派擬派末期股息之資格，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號室。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營業額為 567,190,000港元，較二零零三年之營業額 473,590,000港元
增加 93,600,000港元或約 19.8%。營業額之增加主要是航運業於二零零四年貢
獻 149,581,000港元，較去年度之 59,155,000港元增加 90,42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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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業績非常理想，實現利潤 164,997,000港元，每股盈
利為 18.61港仙。主因是航運業務本年度實現約 104,285,000港元之經營利潤，
而本年內交付出售之海吉貨輪帶來約 54,600,000港元溢利；物業出租實現約
73,047,000港元經營溢利。

主要業務活動

1. 二零零四年二月：完成通過先舊後新配售 100,000,000股事項，為本公
司集資 166,000,000港元。

2. 二零零四年二月：完成收購位於江蘇省徐州西區和江蘇省阜寧縣兩家
熱電廠分別 36.75%及 29.4%股權。

3. 二零零四年八月：簽訂認購協議，認購位於陽江市一間糧油工業公司
及一間碼頭公司之 35%股權。

4. 二零零四年十月：與六家銀行簽訂 300,000,000港元三年期銀團貸款。

5.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經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收購上海浦利公司 60%股權
及湖北白玫瑰大酒店 100%股權。

6.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簽訂出售兩艘貨輪「海吉輪」及「海康輪」。

7.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集團公司經股東特別大會批准由「新海康航業投
資有限公司」更名為「保利（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8.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交付「海吉輪」。

物業投資及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房地產發展迅速，儘管有局部可能出現過熱現
象，但在主要中心城市基本仍屬正常發展。本集團物業集中在北京、上
海、廣州、武漢等中心城市，為抓住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二零一零年
廣州亞運會和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帶來的巨大商機打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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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證券大廈

該建築是中國股市的交易中心，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為標誌性建
築，具有極大的市場影響力和增值潛力。

截至二零零四年底，本集團直接持有的上海證券大廈六樓層之租金收入約
2,113,000美元，比二零零三年增長 19%。二零零四年出租率達 92%，比二零
零三年提升 10%，平均每平方米日租金價格達到 0.48美元，比二零零三年提
高 14%。本集團並持有上海浦利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上海浦利」）40%股
權。上海浦利持有上海證券大廈 34,206平方米樓面，二零零四年出租率
97%，比二零零三年提升 23%，平均每平方米日租金 0.5美元。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一日，本集團訂立了上海物業收購協議，收購上海浦
利 60%股 權 ， 代 價 為 258,000,000元 人 民幣（約 241,210,000港 元）， 落 實 收 購
後，本集團將持有總體上海證券大廈約 47%面積。

保利大廈

本集團擁有 75%的北京保利大廈權益，該大廈功能齊全，由甲級寫字樓、
四星級酒店、劇院及配套設施構成，在北京享有極高的聲譽。於二零零四
年被評為「全北京最受市民喜愛的飯店」。

二零零三年保利大廈對客房部和外牆進行了裝修及翻新後，客房部收入明
顯上升，二零零四年大廈整體營業額 1.32億元人民幣，毛利 5,880萬元人民
幣，寫字樓平均出租率達到 94%；客房平均入住率 80%，比二零零三年高
5%，平均房價每間每天 66美元，比二零零三年高 12%。

北京金融街寫字樓項目

集團擁有同新有限公司 49%股權。同新有限公司的唯一資產是佔有位於北
京市西城區金融街的一個面積約 128,800平方米的甲級寫字樓開發項目之合
作外方的權益。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同新有限公司成功將全幢寫字樓出
售予單一買家，總出售代價約為 20億元人民幣。大廈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一
月底封頂，預期該大廈將於二零零五年底落成並交付買家。於出售完成後
預計本集團可全數收回股東貸款及獲得優先股息，總額約 29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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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酒店及辦公樓項目

本集團佔整體項目的 51%權益。項目佔地約 9,00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
129,000平方米，依照甲級寫字樓及國際五星級酒店標準建造。目前，該發
展項目實施順利，預期最快可於二零零六年底落成。

航運業務

二零零四年航運市場復甦，全年出租經營利潤達 104,285,000港元，為進一
步整合集團主業，本集團在適當時機出售所持有的散裝貨輪，其中「海吉
輪」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交付，並實現出售利潤 54,637,000港元，
「海康輪」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三日交付。

基建與製造

熱電聯產

本集團二零零四年二月落實收購位於江蘇省徐州西區和江蘇省阜寧縣兩家
熱電廠分別 36.75%及 29.4%股權，該兩家熱電廠之收購價合共 71,000,000港
元。目前本集團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共持有五家熱電廠，分別佔有 29.4%-51%
股權，擁有共 16.5萬瓦之熱電聯產機組。

於二零零五年初，本集團行使在收購沛縣坑口環保熱電有限公司及東台蘇
中環保熱電有限公司之擔保協議中之購股權，分別以總代價 1港元多購買
1.1%之股權，令本集團於上述 2家熱電公司變為 50.1%控股股東。

儘管兩家新收購熱電廠帶來額外溢利貢獻；二零零四年國內煤炭價格平均
大幅上漲 40%，惟本分部於年內對本集團溢利之貢獻仍減至 32,881,000港
元，比二零零三年下跌約 23.4%。

保利星數據光盤有限公司（「保利星」）

本集團佔保利星 66%股份。二零零四年保利星營業額 72,000,000元人民幣，
利潤 11,280,000元人民幣，比二零零三年提高約 10%，本年度實際產量已達
CD光盤 4,561萬片， DVD光盤 2,132萬片，比二零零三年分別提高 51%和 80%。
二零零四年擴建的四條光盤複製線和一條母盤生產線已全部完成及投產，
目前保利星光盤生產能力已達年產 8,000萬片，預計二零零五年經營效益將
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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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油工業及碼頭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八月簽訂認購協議，以總代價 14,490,000美元認購位於
陽江市一間糧油公司及一間碼頭公司股權，認購後本集團佔糧油公司及碼
頭公司各自經擴大註冊股本之 35%權益。

糧油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煉豆油、生產及銷售豆粕、豆油及相關副產品，
廠房興建已於二零零四年底完工並已開始生產，年產量達 1,200,000噸。碼
頭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經營一個位於陽江市之深水碼頭，其每年貨物處理能
力約為 1,000,000噸。碼頭興建工程已於二零零四年底完工並已開始營運。

策略性投資

保險

本集團持有豐泰保險（亞洲）有限公司（「豐泰保險」）48%股權。豐泰保險主
要業務是透過上海分公司在中國大陸境內經營非人壽保險業務。二零零四
年豐泰保險主營保險業務轉虧為盈。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合共為 2,570,157,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 2,329,020,000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為 2.87港元（二零零三年：
2.88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資產比率（計算準
則為 負債總 額減銀行 結餘總 額並除 以股東 資金）為 27.1%（二 零零三 年：
29.1%）。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為 490,253,000
港元。按到期日分類，在一年內償還為 279,061,000港元（57%），在一年後但
兩年內償還為 111,772,000港元（23%），在兩年後但五年內償還為 99,420,000港
元（ 20%）。 若 按 幣 值 分 類 ， 人 民 幣 未 償 還 銀 行 貸 款 為 242,353,000港 元
（49%），美元未償還銀行貸款為 42,900,000港元（9%）及港元未償還銀行貸款
為 205,000,000港元（ 42%）。

本集團百分之四十三銀行貸款以固定息率計息，而餘下百分之五十七則以
浮動息率計息。因此，在利率不確定或波動或其他適當情況下，本集團將
考慮使用對沖工具（包括利率掉期）管理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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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為 175,737,000港元，銀行
總結餘為 471,87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則分別為 97,277,000港元及 255,238,000
港 元）。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二 月 ， 本 公 司 落 實 以 先 舊 後 新 方 式 ， 成 功 配 售
100,000,000股股份，集資 166,000,000港元，聯同現有之現金結餘，可動用銀
行信貸及經營現金收益，相信本集團具備充足資源應付可預見之營運資金
需求及資本開支。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與負債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為單位列
值及進行。本集團在外匯風險管理方面維持審慎之方針，透過平衡貨幣資
產與貨幣負債以及外匯收入與外匯開支，將外匯風險減至最低。此外，由
於港元與美元掛漖，加上港元與人民幣匯率之波動輕微，本集團相信外匯
風險並不重大。

資產抵押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為 25,178,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 11,948,000港元），本集團所屬若干投資物業相當於約 702,400,000港元
（二零零三年：約 364,600,000港元），以及其他物業權益及船舶賬面淨值總
額相當於約 997,11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1,158,220,000港元），以及若干附
屬公司及一間聯營公司之股份經已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信貸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獲授之信貸
額向若干銀行提供擔保，而本年使用額約為 60,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129,000,000港元）。

此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有意購買本集團一間共同
控制企業發展之物業之準買家所獲授信貸而向有關銀行作出約 14,300,000港
元（二零零三年： 14,300,000港元）之擔保。

僱員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約 有 1,200名 僱 員 ， 年 內 酬 金 為
58,900,000港元。集團為員工提供年終雙糧、不定額花紅、公積金、認股權
及醫療保險等各類福利，亦在工作需要時提供在職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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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管理層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本集團在內地的專案前景充滿信心，將繼
續採取積極而又謹慎的經營略，加強公司治理，努力減低營運成本，進一
步壯大房地產主業，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效益，為股東獲得最大投資
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曾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其股份，
藉以提高每股資產淨值，詳情如下：

購回 已支付 已支付

月份 股份數目 最高價 最低價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四年三月 588,000 1.50 1.50 882,000
二零零四年四月 8,773,000 1.52 1.45 12,863,350
二零零四年五月 5,503,000 1.49 1.25 7,959,560

14,864,000 21,704,91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在聯交所網站公佈業績

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第 45(3)段規定披露
全部所需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間在聯交所網站公佈。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李世亮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王軍先生、賀平先生、陳洪生先生、李世亮先
生以及陳德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葉掁忠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姚剛先生、
林德成先生以及蔡澍鈞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